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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融資效益登錄平臺 
使用手冊（金融機構版） 

※青創事業應於獲貸年度次年起，至平臺登錄前 1 年度事業之營業額及僱用員工人數

資料，如未於期限內（每年 5 月 31 日以前）登錄，將自「應辦理登錄年度之 6 月

1 日起」停止利息補貼。※ 

一、 登入－由紓困貸款利息補貼平臺登入 

網址：https://0800056476.sme.gov.tw/smeloans/login.php 

輸入各金融機構之紓困貸款利息補貼平臺帳號及密碼 

 

二、 進入－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融資效益平臺 

點擊右側「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融資效益平臺」圖示 

 

https://0800056476.sme.gov.tw/smeloans/login.ph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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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首次登入－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融資效益平臺 

(一) 金融機構總管理單位首次登入之帳號密碼由經理銀行派發。 

※總管理單位重設密碼請聯繫臺灣企銀管理窗口。※ 

(二) 各分支機構則依下列方式登入： 

１、 點擊下方「首次登入」按鈕進行申請分支機構帳號。 

２、 輸入分支機構代碼、分支機構電話、分支機構 E-mail、密碼。 

（密碼規則：大於等於 8 碼，須包含英文大小寫） 

※分支機構代碼請比照財金資訊公司之代碼。※ 

※分支機構 E-mail 係作為重設密碼使用，務必填入公務信箱。※ 

 

四、  登入－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融資效益平臺 

(一) 輸入分支機構代碼以及密碼登入 

分支機構代碼請輸入財金公司四碼代號；總機構請輸入「0000」 

 

(二) 忘記密碼 > 點擊下方「忘記密碼」 

輸入分支機構代碼及分支機構信箱，平臺會重製密碼並發送新密碼至第一次

登入時所留存之分支機構信箱。 

如第一次留存之信箱需更改，請由各金融機構總管理單位自行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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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登入後選擇查詢功能 

 

六、 承貸案件查詢 

 

(一) 查詢方式： 

１、 查詢個別案件：點擊承貸案件查詢，於上列畫面輸入任一條件（登錄狀

態、事業統一編號、事業名稱、負責人姓名）。點選查詢後顯示個別案

件之年度資料登錄狀態、事業詳細資料。 

２、 查詢全部案件：點擊承貸案件查詢，查詢條件留空白。點選查詢後以列

表顯示全部案件之年度資料登錄狀態、事業詳細資料。 

※金融機構可運用此項資訊，於每年 5 月底以前瞭解承貸事業是否依時限完 

成資料登錄※ 

※承貸案件查詢僅限「該分支機構所承貸案件」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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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管理方式： 

金融機構總管理單位及分支機構，定時查詢承貸事業之登錄情形，針對登錄

狀態標註為「未登錄」之事業進行追蹤，督促事業負責人辦理資料登錄。 

※總管理單位得於「分行管理」新增分支機構或設定查詢權限※ 

(三) 查詢結果： 

１、 年度資料登錄狀態： 

年度資料若為「未登錄」，則表示該事業尚未回填，若已回填則會顯示

「已登錄」，點擊查詢可查看該事業詳細資料或修改資料 

 

２、 事業詳細資料及修改資料（請點選上列查詢資料右側 圖樣）： 

 

(１) 此處顯示資料為各金融機構報送申請補貼息之資料，如反灰欄位有

資料錯誤，請聯繫經理銀行窗口。 

(２) 如事業名稱、聯絡方式（行動電話、E-mail）有誤或空白，請儘速

修正。如該業者尚未登錄，請自行通知業者登錄。 

 



第 5 頁／11101 

 

(３) 可修改欄位之擷取邏輯，係優先採用民眾登打之聯絡方式，其次為

各金融機構修改資料，最後方為經理銀行上傳資料。 

(４) 查詢明細頁面下方顯示該事業登錄之各年度營業額及員工數。 

 

七、 事業已申貸額度查詢 

(一) 查詢條件：統一編號、事業名稱、負責人姓名擇一鍵入，可查詢該對象於各

金融機構承作資料。 

※本平臺收錄之客戶資料，係滿足 1.貸款符合補貼資格、2.客戶已繳納利息、 

3.承貸金融機構報送經理銀行等三條件，故所顯示之已申貸資料並非即時資訊。 

各承貸金融機構審核所需資訊，請以信保基金、聯徵中心及自行徵信資料為主 

要依據。※ 

 

(二) 查詢結果為事業統一編號、事業負責人姓名、承辦金融機構、貸款用途、承

作金額。承作金額係以金融機構別、貸款用途別為加總條件。 

 

八、 總管理單位分行管理功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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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總管理單位登入頁面請以分支機構代碼「0000」登入（首次登入密碼請向臺

灣企銀管理窗口索取）。登入後於功能頁面點選分行管理。 

 

(二) 查詢結果： 

１、 查詢空值，將顯示所有已登錄之分支機構清單。 

 

２、 點選 可刪除該分支機構資料；點選 可進行資料設定： 

 

３、 總管理單位修正分支機構內容項目說明如下： 

(１) 修正 E-mail：請確保鍵入公務信箱，供分支機構重設密碼用。 

(２) 修正密碼：直接重製密碼予分支機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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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３) 申請 IP：平臺預設留存分支機構第一次登入時之電腦 IP 位置，惟

若有多組 IP 者，請提供分支機構 IP 清單予經理銀行辦理整批匯入。 

(４) 額外查詢分支機構代碼：如轄下分支機構撤除，已承作客戶移轉至

存續分支機構者，請將撤除分支機構代碼（4 碼）設定於存續分支

機構，增加查詢權限。 

(５) 無論是否妥善設置查詢權限，總管理單位帳號均能查詢所有客戶，

進而管理客戶登錄進度。 


